
安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宗教领域通过法定途径处理的信访投诉

请 求 清 单

一、不服宗教工作部门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

（一）具体投诉请求：

不服宗教工作部门作出的以下行政许可行为：

1.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审批

2.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审批

3.举办宗教培训班的审批

4.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审批

5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更、注销前的审查

（二）法定途径：行政复议
（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等。

    二、不服宗教工作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一）具体投诉请求：

不服宗教工作部门对下列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1.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处罚

2.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处罚

3.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处罚

4.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处罚

5.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处罚

6.擅自组织信教公民到国外朝觐的处罚

7.违反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处罚

8.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教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处罚

9.擅自举办宗教培训班的处罚

10.宗教团体、寺观教堂主办大型宗教活动过程中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处罚

11.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宗教活动场所未建立有关管理制度或者管理制度不符合要求；宗教活动场所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捐赠的；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的处罚

 （二）法定途径：行政复议

（三）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等。



